
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
上海理工大学考点考试考场安排及注意事项

各位考生：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在即，根据《关于印发<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考务工作规定>的通知》、及上海

考试院（上海国子监公众号）发布的相关要求，上海理工大学考点提醒各位

考生按照考试相关要求做好考前准备。

一、考试时间

1.2022 年 12 月 24 日上午 08:30—11:30

2.2022 年 12 月 24日下午 14:00—17:00

3.2022 年 12 月 25日上午 08:30—11:30

4.2022年 12 月 25 日下午 14:00—17:00

考生迟到 15 分钟不得进入考场，交卷时间不得早于考试结束前

30分钟。

二、考场地点

考场类型 考场号 考试地点 入场通道

普通考场

001-028 上海理工大学综合楼 B区 杨浦区军工路 516 号

029-050

061-075
上海理工大学卓越楼 海安路侧门

051-060

076-102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初级中学 杨浦区图们路 50 号

特殊考场 200-227
上海理工大学第一教学楼

杨浦区军工路 470 号

应急考场 300-307 杨浦区军工路 470 号

注：部分考生考场安排会调整至特殊考场和应急考场，请考生及时关

注，并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http://yz.chsi.com.cn/）下载更新打印《准考证》。

具体教室安排信息请访问上海理工大学研究生招生管理平台-硕士考生

查询系统注册登录后查询 http://yanzhaostudent.usst.edu.cn/

http://yz.chsi.com.cn/
http://yanzhaostudent.usst.edu.cn/


附：各考场对应教学楼教室号信息。

三、入场要求

1.入校

考生出示本人 12 月 21 日上午本市核酸检测结果（纸质版或电子

版均可）、准考证，并接受体温检测。

开考前 60分钟允许考生入校。

2.入教学楼

开考前 60 分钟考生在教学楼入口处进行身份证件验证（人脸识

别）。证件不齐备者不得进入考场。

3.入考场

考生在考场门口完成身份核验、违禁物品检查，并交《承诺书》

给监考老师。

四、考试须知

1.请带好准考证（手机内电子版无效）、有效居民身份证（手机

内电子版、复印件一律无效）和《承诺书》（在第一场考试前交予监

考员，手机内电子版无效)。

2.除规定的考试用品外，其他随身物品（包括手机、智能手表及

手环等具有发射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一律不得带入考场，如有携

带必须放在考场外指定位置。提醒：本考点不负责保管考生个人物品，

如有遗失，责任自负。

3.考试前，请仔细检查试卷、答题卡与本场考试科目是否相符，

是否有错装、漏装、错印、字迹不清、破损等情况。请检查信息条形

码（长方形）上姓名、准考证号是否与考生本人的相符。请准确粘贴

条形码，如有漏贴、不完整、破损等情况，立即举手报告，开考后不

再调换。

4.考试时，答题卡涂点必须用 2B铅笔，其他用黑色签字笔书写。

五、注意事项

1.考试期间学校不提供停车场地，学校周边交通可能会因大规

模考生汇集引发拥堵，请合理安排，以免影响考试。

https://yz.usst.edu.cn/_upload/article/files/6f/20/3dbc5e2f43f986b7fff0ab22443a/f655ee04-c8a4-41f9-8400-38fae1d81146.pdf


2.考试期间，考生须从考区对应的校门进入；午餐请自行准备，

上海理工大学校区对外开放综合楼 D 区休息，其他考区不对外开放

午餐和休息场所。特殊考场和应急考场考生可在第一教学楼的五楼休息，

开考前需离场，重新核验身份进场。学校实行封闭管理，请勿随意在校

园内走动，保持安全距离，不扎堆、不聚集，个人使用过的防疫物

品请勿随意丢弃。

3. 考生须自备口罩，除身份核验环节外，普通考场考生提倡全

程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级别口罩，特殊考场考生和应急考场考

生应全程佩戴 N95/KN95 口罩。

提醒：因考场需保持全程通风，气温骤降，请考生注意保暖。

4.请考生及时关注“研招网”、上海市教育考试院、上海理工大

学研究 生招生网公布的最新信息。

附：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考生健康安全承诺书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场规则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相关条款

《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

的规定处罚。

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考

试的试题、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

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4.考区（教学楼）位置图

上海理工大学综合楼 B区、卓越楼、第一教学楼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初中

https://www.shmeea.edu.cn/download/20221209/07.pdf
https://yz.chsi.com.cn/kyzx/kydt/202212/20221213/2245185436.html
https://yz.chsi.com.cn/kyzx/zcdh/201209/20120914/342662418.html
https://yz.usst.edu.cn/_upload/article/images/97/05/243fec1d49fa96f464961bb932b5/5dc12c4c-af93-4240-9766-89d5bcdbb92b.jpg
https://yz.usst.edu.cn/_upload/article/images/97/05/243fec1d49fa96f464961bb932b5/5dc12c4c-af93-4240-9766-89d5bcdbb92b.jpg
https://yz.usst.edu.cn/_upload/article/images/0f/78/13160ded4e4b866000db89b16d23/c544d5db-fcf5-4d51-9fd7-02a8f582e196.jpg

